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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乌龙沟乡群众王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乌龙沟乡副乡长刘佳利、业务办理人员付铭洋、以及马台村主要两委干部通过走访入户，实际了解到王某的家庭情况后，安排村干部和乡镇业务人员尽快帮助王某办理领取低保待遇相关手续，9月已为其办理领取低保待遇相关手续，从10月份开始领取低保待遇，每月二人领取720元。
二、白石山镇群众苑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白石山镇庄伙村苑某，年满60周岁，生活困难，人大主席了解基本情况后，认为其可以申请高龄、失能老人服务补贴。事后，安排庄伙村村干部积极与镇负责民政的同事沟通，积极帮助办理，九月份100元补贴已发放。
三、群众赵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副理事长蔺小红牵头，于晓亮、汪玫琼配合，按要求为赵某办理临时救助，经过核实后，为其填写临时救助申请表，收取其身份证、残疾证、银行卡或社保卡复印件等，2024年9月19日会计将临时救助金300元，拨付至赵某提供的银行卡中。
四、网友反映城建小区垃圾无人清理。县委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五、王安镇东辛庄村民王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王安镇东辛庄村民王某来到镇行政大厅请求办理临时救助。行政大厅主任徐晶晶详细了解情况后，迅速安排工作人员为其办理，为王某申请到800元的救助金，已发放。
六、群众王某需要申请临时救助。金家井乡王家井村王某，电话：13400239189，申请临时救助，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9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社9月底之前将救助金3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七、走马驿镇群众侯某需要帮助更换营业执照。走马驿镇侯某，带相关手续到走马驿镇行政服务大厅办理涞源县涞源分柔日化营业执照换照业务，镇工作人员登录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平台，帮助其利用手机冀时办登记注册进行实名认证，限时办结。
八、群众刘某车被冰雹损坏，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刘某的车被冰雹损坏，需要办理理赔手续。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
九、网友反映泉坊镇中心路早市对面路南垃圾成堆无人清理。县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十、群众李某需要帮助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参保人李某到医保局大厅报销异地门诊慢特病，工作人员告知用河北智慧医保上传更加方便快捷，由于参保人不会使用手机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并帮助其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已完成上传，等待审核报销。
十一、杨家庄镇浮图峪村仲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补贴。杨家庄镇浮图峪村仲某年龄满80岁，且为低保户，需办理高龄补贴，镇工作人员王保叶帮助其进行手续申请办理，并对其与家人进行政策讲解，高龄补贴从9月份开始领取，每月100元。
十二、群众李某反映西神山村杂草需要清理。泉坊镇侯春雷同志，9月4日安排工作人员对西主次干道、大街小巷、房前屋后、道路两侧等重点区域进行细致的排查清理，现已清理完成。
十三、网友反映福泽园小区正门口占道经营。县社情民意办对相关问题进行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十四、水堡镇群众龙某反映本村田间小路淤泥需要清理因下雨和过往车辆较多，造成水堡镇大台峨田间小路有很多淤泥，容易造成电动车行车安全隐患。水堡镇行政综合大厅主任尚雪华组织大台峨村两委班子和志愿者，清理田间小路淤泥，现已完成清理。
十五、留家庄乡群众陈某反映四角台村孤寡老人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留家庄乡四角台村村民陈某反映生活困难，申请帮助，乡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冀俊楠、杨晰通过实地走访、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陈某符合办理农村特困救助的政策要求，经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农村特困救助。自9月份开始，每月享受补助813元。
十六、金家井乡梁家庄村王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失能补贴。金家井乡副乡长王连慧，安排工作人员李雪为王某办理高龄失能补贴，并上报民政局评审，经评审王金梅为中度失能，于9月开始享受高龄失能补贴，每月100元。
十七、群众李某反映香江仁家小区项目拖欠其工资8000元，希望得到解决。经人社局工作人员协调，香江仁家小区项目拖欠李某工资8000元工资已经结清。
十八、上庄乡田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高龄老人补贴。上庄乡政府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邢汪江，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田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高龄失能补助人员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高龄失能补贴事项。本月享受高龄失能老人生活补贴待遇，每月100元。
十九、塔崖驿乡东杏花村杨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9月3日，塔崖驿乡人大主席吴冬先与东杏花村支书杨志勇到杨某家中了解基本情况后，安排村支部书记关注生活情况，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申请临时救助1000元，9月已发放。
二十、涞源镇群众刘某，身体残疾，生活困难，需帮助。涞源镇东夹山村民刘某，因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对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在得知该情况后，涞源镇镇包村干部联系东夹山村干部到该村民家中了解实际情况后，认为其确实需要帮扶，便立即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为其送去些许生活物资，帮助其减轻一些生活压力。
二十一、杨家庄镇浮图峪村杨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补贴。杨家庄镇杨某年龄满80岁，且为低保户，需要办理高龄补贴，镇工作人员王保叶帮助其进行手续申请办理，并对其与家人进行政策讲解，高龄补贴从9月份开始领取，每月100元。
二十二、群众崔某需要咨询外出交通补贴问题。崔某到人社局咨询关于外出交通补贴问题，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其本人的家庭情况，经核实，符合外出人员务工条件，补贴于次月发放。
二十三、东团堡乡北辛庄村孙某因失能，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东团堡乡北辛庄孙某，已经96岁高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生活较为困难，东团堡乡工作人员通过入户了解情况后，按照相关政策及流程，为其办理失能补贴，手续已办理完成，9月份开始享受待遇，每月100元。
二十四、乌龙沟乡群众赵某无儿无女，无劳动力，需要申请办理五保。乌龙沟乡人大副主席郭建东、业务办理人员付铭洋、以及煤窑村主要两委干部通过走访入户，实际了解到赵某的情况符合办理低保。随后，安排村干部和乡镇业务人员帮助赵某办理领取五保待遇相关手续。已为赵某办理领取五保待遇相关手续，从10月份开始领取五保待遇，每月领取813元。
二十五、白石山镇群众周某反映寨子村公厕旁，下银线路东排水管道填街堵塞，需要清理。白石山镇人大副主席董志强，实地查看该排水管道并与村委沟通，安排村干部负责处理，9月8日，村委会组织人员对堵塞管道进行疏通，现已疏通完毕。
二十六、群众王某反映女儿在两日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需要帮助。接到报警后，公安局涞源镇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开展工作。经了解，群众王某某的女儿两日前因琐事离开家出走，王某告知了民警孩子出走时的体貌特征。结合有关线索，民警随后进行了走访，并向其同学朋友多方查找，经多方努力，民警最终在晚上23时许，将女孩从某小区找到，随及与孩子父亲取得联系，顺利将孩子平安交到监护人手中。
二十七、群众梁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副理事长蔺小红牵头，于晓亮、汪玫琼配合，按要求为梁某办理临时救助，经过核实，为其填写临时救助申请表，收取其身份证、残疾证、银行卡或社保卡复印件等，2024年9月19日会计将临时救助金300元，拨付至梁某提供的银行卡中。
二十八、金家井乡岳家庄村邢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失能补贴。金家井乡副乡长王连慧，安排工作人员李雪成为邢某办理高龄失能补贴，并上报民政局评审，经评审邢某为重度失能，于9月开始享受高龄失能补贴，每月100元。
二十九、留家庄乡群众周某需要帮助申请适老化改造项目。留家庄乡政府主管民政工作人员冀俊楠、杨晰，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周某符合民政部门适老化改造的相关政策要求，事后，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为周某房屋进行适老化改造，现已完成改造。
三十、杨家庄镇范家庄村刘某需要帮助办理营业执照。杨家庄镇范家庄丁某某办理营业执照，镇包村领导胡惠琳安排相关业务人员董佳乐，对其材料进行审核、整理，并指导刘某某下载“冀时办”，进行网上申请，并告知刘某某网上审核通过后，便可查询营业执照。
三十一、塔崖驿村魏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低保。塔崖驿乡低保负责人王晓忠，安排民政助理李翠到魏某家中了解具体情况，经了解，魏某情况属实，符合办理低保的条件，9月14日为其申请办理低保，现正在办理中。
三十二、乌龙沟乡群众贾某反映下雨导致路面有落石，希望清理。乌龙沟乡北赵庄村支部书记，组织北赵庄村志愿者们、党员、网格员等立即对落石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成，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三十三、群众王某因生活不便，需要申请助听器。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副理事长蔺小红牵头，于晓亮、汪玫琼配合，按要求为残疾人办理相关手续，经过核实，为其填写残疾人辅具申请表，村委会、乡镇盖章后，为王某适配了助听器。
三十四、上庄乡毕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高龄老人补贴。上庄乡政府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邢汪江，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毕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高龄补助人员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高龄补贴事项。毕某高龄补贴手续已办结，本月享受高龄老人生活补贴待遇，每月100元。
三十五、杨家庄镇贾某反映牛家沟掌村脱贫户需入户走访。杨家庄镇主管副职胡海源带领包村干部以及村干部到牛家沟掌村进行走访，通过谈心的方式了解脱贫户牛的家庭收入、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等基本情况，讲解最新防返贫政策，仔细查看护理院落硬化和室内外卫生情况，检查是否存在饮用水安全、住房安全、消防安全等隐患，同时仔细询问目前是否存在困难和问题，及时为他们解决。
三十六、群众岳某需要申请临时救助。北石佛镇北上屯村岳某申请临时救助，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9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社9月底之前将救助金3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三十七、水堡镇群众李某需要帮助办理残疾人补助。水堡镇龙家庄村李某是残疾人，申请两项补贴，行政综合大厅主任尚雪华协同工作人员陈柏林为其办理。已办理完成，从9月开始享受待遇，每月补助金额96元。
三十八、涞源镇群众反映西夹山村南机井饮水出现浑浊、有微量泥沙，需净化。在得知西夹山村南机井饮水出现浑浊、有微量泥沙问题后，涞源镇包村干部侯东永及时和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勘察，发现该处浑浊情况是由于前几日降水导致，经取样化验各项检验结果均为合格，不会对村民日常生活饮水造成隐患。
三十九、白石山镇群众孙某反映寨子村口，下银线路西侧路肩井口破损，需修复。白石山镇人大副主席董志强与寨子村支部书记姜春生了解情况后，安排村干部负责联系专业人员修复破损，9月15日村委会组织人员对下银线路西侧路肩井口破损处进行修缮，现已修缮完毕。
四十、东团堡村群众丁某年满80岁，需要帮助申请高龄、失能补贴。丁某为东团堡乡杄树底人，年满80岁，为低保户，生活较为困难，东团堡乡工作人员通过入户了解情况后，按照相关政策及流程，为其办理高龄补贴，手续已办理完成，9月份开始享受待遇，每月100元。
四十一、上庄乡杜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办理高龄老人补贴。上庄乡政府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邢汪江，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杜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高龄失能补助人员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高龄失能补贴事项。杜某高龄失能补贴手续已办结，本月享受高龄失能老人生活补贴待遇，每月100元。
四十二、金家井乡岳家庄村群众反映村内“小广告” 需清理。金家井乡李慧芳组织岳家庄村干部对建筑物外墙、电线杆等场地的非法违规“小广告” 进行排查和清除，现已完成清理。
四十三、塔崖驿村刘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塔崖驿乡塔崖驿村刘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接到反映后，乡政府立即安排民政助理李翠和村两委干部到刘某家中核实情况，经核实，刘某无稳定经济来源，体弱多病，生活实属困难，符合申请临时救助的标准，9月4日为其申请临时救助，给予其补助800元，已发放到位。
四十四、群众刘某因生活不便，需要申请助听器。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副理事长蔺小红牵头，于晓亮、汪玫琼配合，按要求为残疾人办理相关手续，经过核实，为其填写残疾人辅具申请表，村委会、乡镇盖章后，为刘某适配了助听器。
四十五、王安镇二十亩地村群众反映需要修建文化广场。王安镇甄镇长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筹集资金，建500平方米文化广场，可同时容纳200人活动。
四十六、南马庄乡群众王某反映下雨导致路面有落石、坑洼积水，需要清理。了解到情况后，南马庄乡乡长安排主管防汛副职李沛冲协调铲车对路面落石、坑洼积水进行处理，现已经清理干净，保障了行人和车辆通行安全。
四十七、水堡镇群众刘某需要帮助打扫院子。水堡镇塔儿村刘某行动不便，家里院子里落叶无法清理，水堡镇人武部长孙东涛联系塔儿村副书记赵继香为其打扫院子，已清扫干净。
四十八、金家井乡周村防贫监测户徐某需要入户走访。为了解监测户的户情，宣讲各项帮扶措施，提升群众满意度，金家井乡人大主席闫茹与周村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共同入户走访，了解徐某户内情况，并讲解增收政策和帮扶政策。
四十九、群众李某反映冯村卫生需要清理。泉坊镇镇长韩东红同志，9月9日安排工作人员到冯村清理卫生，对村内各类卫生死角的垃圾、尘土、杂草、枯枝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成。
五十、走马驿镇群众受某反映暴雨导致洪水渗入村内大口井，导致自来水浑浊，希望解决。走马驿副镇长卫志菲带队到现场实地查看相关情况后，协调县水利局进行现场评估、勘察，制定维修方案，对损坏自来水管道进行维修，现已维修完毕，可以正常安全供水。
五十一、群众栗某需要申请临时救助。水堡镇塔儿村栗某，申请临时救助，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9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社9月底之前将救助金3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五十二、涞源镇群众反映辛庄村水井修缮后再次出现渗漏淤井，需处理。在得知辛庄村水井出现渗漏问题后，涞源镇镇包村干部刘钉钉立即组织村两委、驻村工作队一同到现场勘察具体情况，经检查后，积极协调县水利局饮水修缮项目施工方，对渗漏处针对性地进行了洗井、测水、密封、周边硬化等，经过修缮后，水井已恢复正常供水使用。
五十三、王安镇十亩地村群众反映需要修建便民桥一座。王安镇党委书记刘元昊，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协调资源，为村民打造一座安全、实用的桥梁，极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五十四、群众曹某需要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残疾曹某，向涞源镇福寿路社区提出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按《实施意见》规定提交相关材料。村委会在接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完成情况核实，不再进行公示;乡（镇）政府初审、县级残联复审、县级民政部门审定。 2024年9月已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每月96元。
五十五、群众赵某反映景观大道绿化带需要清理。住建局局长李彦平，安排分管副局长胡卫静同志负责具体维护工作，园林绿化中心主任李会、赵英杰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养护单位进行景观大道绿化带清理工作。
五十六、塔崖驿乡群众赵某反映下雨导致的路面落石需清理。接到反映后，塔崖驿乡政府高度重视，派专管负责人孙雪鹤到现场查看具体情况，9月7日开始对路面落石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成恢复正常交通。
五十七、水堡镇群众郑某需要帮助买喂羊的药。水堡镇塔儿村郑某进县城不方便，塔儿村支部书记刘小虎帮助购买药品。
五十八、群众赵某反映烟墩山公园杂草需要清理。住建局李彦平局长，安排分管副局长胡卫静同志负责具体维护工作，园林绿化中心李会、赵英杰与多名第三方养护人员，到烟墩山公园栽植花卉工作。
五十九、涞源镇群众反映通往西夹山村道路北侧堆放大量垃圾，需清理。得知涞源镇通往西夹山村道路北侧对方大量垃圾后，涞源镇党委书记高富强和执法队队长刘艳军迅速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并及时和相关部门联系，对该处垃圾进行清理，确保路面干净整洁，现已清理完毕。
六十、群众范某车被冰雹损坏，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范某的车被冰雹损坏，需要办理理赔手续。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
六十一、南屯镇未纳入监测户冀某需要入户走访。南屯镇副书记詹姣和村干部田义、监测员谢文敏到冀海英家了解情况，经了解，冀某本人不知道自己患有癌症，家属希望政府和村干部对其保密，表示有能力承担其保守治疗费用。
六十二、群众王某需要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残疾王某，向涞源镇西关村村委会提出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按《实施意见》规定提交相关材料。村委会在接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完成情况核实，不再进行公示;乡（镇）政府初审、县级残联复审、县级民政部门审定。 2024年9月已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90元。
六十三、群众杨某反映富强路破损井盖需要修复。住建局分管副局长崔进同志负责具体修补工作，安排公用事业股股长范伟带领门宇华与第三方公司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富强路破损井盖维修工作，已完成维修。
六十四、水堡镇群众郑某需要帮助申请残疾人补贴。水堡镇大台峨村郑某是残疾人，申请两项补贴，副镇长王艳利协同工作人员陈柏林为其办理，已办理完成，从9月开始享受待遇，每月补助金额90元。
六十五、群众武某在夏都假日酒店办理的入住，入住后发现房间内的被褥潮湿，无法休息，和商家协商退款无果。诉求：退全款。经市场监管局泉坊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按小时房间计费，退还消费者160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六十六、走马驿镇群众郭某房屋破旧，希望享受危房改造政策。走马驿镇副镇长卫志菲，组织镇具体负责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入户进行初步排查，并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联系县住建局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鉴定，确定其房屋属于D级重建，事后，向郭某讲明危房改造相关政策，并要求郭文寻找有资质的建筑队伍对房屋进行原址重建，房屋建成后，由住建局安排人员进行验收，合格后拨付危房改造补助款38000元。
六十七、群众赵某需要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补贴。王安镇镇殷家堡村赵某，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条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7天后，报县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9月已纳入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每月100元。
六十八、群众王某反映沙河口商贩用遮阳棚占用盲道，希望得到解决。县执法局分管副局长胡卫静，安排执法股张翼同志带领张东亮、胡广生、徐根利3名执法人员到沙河口，向商贩讲解占道盲道危害及危险，并将其引导至便民点内经营。
六十九、走马驿镇松树坨崔某需要帮助办理低保转特困待遇。走马驿镇松树坨村村崔某，男，60岁，该户家中2人，已无劳动能力，镇民政助理刘李华经过入户核查，考虑到该户整户已无劳动能力，且无赡养人赡养，现已符合特困户待遇，通知松树柁村经村委会开会通过，上报镇政府审定，县民政局大数据核查通过，将该户2人录入特困户系统，完成低保转特困待遇。
七十、群众杨某反映百泉路果木园街破损井盖需要修复。住建局分管副局长崔进，安排公用事业股股长范伟带领门宇华与第三方公司人员，到现场进行了百泉路果木园街破损井盖维修工作。
七十一、群众李某需要帮助办理门诊大病放、化疗手续。参保职工李某因患胃癌并转移，需要长期服用替吉奥胶囊，参保人到医保中心咨询，提交资料后，由医保局副局长杜伟明牵头，医保中心支付一室具体承办落实，支付一室工作人员认真核实资料并为其办理门诊大病申报。
七十二、南屯镇消除风险的监测户胡某需要入户走访。南屯镇副书记詹姣，村支部书记朱润年、村驻村书记魏忠利、防贫监测员蔡文佳到胡某家回访，经了解，其女已经在北京上班，月薪4000左右，弟弟今年已经毕业正在找工作，已消除风险。
七十三、群众刘某需要帮助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参保人刘某到医保大厅咨询如何激活医保医保电子凭证，医保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向其详细讲解激活流程，并现场指导参保人用手机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七十四、群众张某因车辆故障受困，需要帮助。涞源镇派出所辅警徐磊巡逻途中发现，驾驶电动车的群众因车辆故障受困，为疏导交通、助民脱困，立即帮助群众将损坏车辆推到维修店维修。
七十五、甲村徐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失能补贴。群腐镇侯春雷同志，9月9日安排工作人员帮助甲村徐某办理高龄、失能补贴，办理已完成，从9月份开始享受100元补贴。
七十六、群众孙某需要咨询工伤认定问题。孙某到人社局咨询工伤认定问题，人社局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孙胜会发生工伤时间及经过，并讲解工伤认定程序，让其准备相关材料申报。
七十七、南马庄乡群众杨某反映村内道路淤泥需要清理。了解情况后，南马庄乡党委书记高文华立即安排执法队长李哲名、主管防汛副职李沛冲组织工作人员到南马庄村清理淤泥，现已清理干净，保障了行人和车辆通行安全。
七十八、群众于某需要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补贴。王安镇二十亩地村于某，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条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7天后，报县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9月已纳入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每月100元。
七十九、东团堡村群众王某年满80岁，需要帮助申请高龄、失能补贴。东团堡乡北王家湾王某，年满80岁，为低保户，生活较为困难，东团堡乡工作人员通过入户了解情况后，按照相关政策及流程，为其办理高龄补贴，手续办理完成，9月份开始享受待遇，每月100元。
八十、群众魏某反映下午女儿出去玩，晚上十点还不回来，需要帮助找回。经县公安局东团堡派出所民警多方努力，最终在晚上23时许，将女孩从某小区找到，女孩情绪平稳，未受到不法侵害，随及与孩子父亲取得联系，顺利将孩子平安交到监护人手中。
八十一、银坊镇群众李某反映碾盘村岭子北临时缺水，需要解决。银坊镇李镇长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协调水利部门，经过沟通，水利局提供水管，村干部组织人员在水利部门的帮助下对水管进行修复，解决了群众缺水的问题。
八十二、群众杨某需要咨询退休补费问题。杨某到人社局咨询退休补费问题，经核查，杨东升1982年1月参加工作，属于企业欠费补缴人员，需前往市局进行档案审批，事后，人社局工作人员前往市局审批其补缴养老保险档案，核准补缴年限，杨东升2025年12月退休。
八十三、南屯镇胡家庄胡某需要入户走访。南屯镇行政审批大厅主任冯涛，到胡家庄胡某家入户走访，发现由于本人身患残疾瘫痪在床，父亲因病去世后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确实较为困难，准备按照相关程序为其申请办理低保。
八十四、群众王某车被冰雹损坏，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王某的车被冰雹损坏，需要办理理赔手续。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
八十五、南马庄乡群众刘某反映本村大雨堵塞的漫水桥需疏通。大雨过后，桦木沟村一座漫水桥洞被淤泥堵塞，存在安全隐患，南马庄乡主管防汛副职李沛冲到村了解情况后，考虑到疏通大桥需要较专业人员，便与桦木沟村内大桥建设的施工队负责人取得联系，协商施工队工人对大桥桥洞内的沙石泥沙进行了清理，现已将桥洞内淤泥清理干净。
八十六、群众晏某通过美团在白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的门票，到了景区有的项目没有开不能使用。诉求：退一半。经市场监管局白石山所工作人员马志涛、宋昊远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商家同意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体验项目差价。
八十七、银坊镇群众陈某反映黄土岭村农家书屋门锁需要更换。银坊镇黄土岭村村民反映农家书屋门锁坏了，对村民借阅书籍造成不便。大厅主任张洁了解情况后，及时联系村干部对坏的门锁进行更换，现已完成。
八十八、群众郝某在涞百购物广场购买的洗涤灵，商家售价是4.99元，实际收取5元，认为商家不合理。诉求：赔偿1分钱。接到投诉后，市场监管局消保股工作人员刘雨、韩文培办理。经调查，双方已经自行和解。
八十九、东团堡乡大道沟村李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大道沟村李某，年满60周岁，需要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负责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井艳玲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9月份办理完成并开始享受待遇，每月177.08元。
九十、银坊镇梁某反映长祥沟村公厕卫生需要彻底清扫。银坊镇执法队长崔家俊了解情况后，及时联系村干部组织公益岗和志愿者对公厕进行清扫，现已完成。
九十一、群众李某在梦金园购买了黄金耳钉，发现该耳钉不是黄金。诉求：按克重更换或者退款。接到投诉后，市场监管局消保股工作人员刘雨、韩文培进行调解，经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调换，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九十二、南马庄乡群众段某反映村内主路上坍塌的挡墙需要清理。了解到情况后，南马庄乡党委书记安排主管防汛副职李沛冲和包村副职王鹏到现场查，事后王鹏组织村干部号召村内的青壮年参与清理挡墙，已将道路清理干净，保障了道路通畅。
九十三、群众贾某车被冰雹损坏，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贾某的车被冰雹损坏，需要办理理赔手续。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
九十四、银坊镇杏树台村张某需要帮助养老认证。银坊镇大厅主任张洁了解情况后，及时联系村干部入户走访，了解到张某年事已高，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于是手把手帮助其进行养老认证，现已认证完毕。
九十五、群众张某反映在景秀街丢失苹果手机一部，需要帮助。张某报警在景秀街丢失苹果手机一部,县公安局泉坊中队出警后，经调取监控录像找到捡手机人，将手机返还给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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